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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 检 公 告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今年的年检截止日期已过，到目前为止，仍有企业未
依照规定向我局申报年检， 未年检的企业应自本催检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我局申报补检，逾期仍不申报年检的，我局将依照有关
法律、 法规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未年检的企业名单请登录信阳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

www.xysgs.gov.cn

查询）

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7

月
9

日

心脏病患者遭遇交通拥堵发病几率可增3倍

德国黑尔姆霍尔茨流行病
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不管
是自驾车、乘公交车，还是骑自
行车，在遇到交通拥堵后的第一
个小时内，被调查者心脏病发作
的可能性会增加

3

倍。

研究人员指出，对没有心脏
病的低风险人群来说，交通拥堵
不会有大的影响，但对已患心脏
疾病的人来说，交通拥堵会加大
心脏负荷， 容易诱发心脏病。所
以专家提醒已患心脏病又经常
会遭遇堵车的患者要加倍防范
心脏病的急性发作。

在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中，

抗凝、 活血化瘀是重要一环。专
家建议，

50

岁以上的老人都有服
用复方丹参片的必要，用于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复方丹参

片在心脑血管临床已经有
30

多
年历史， 具有很好的抗凝作用，

价格便宜，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的
一线药物。作为第一品牌的白云
山复方丹参片年产量

80

亿片，市
场占有率

60％

以上，拥有防治老
年痴呆专利

(

专利号：

ZL200310112427．2)

，主要中药材
来源于

GAP

基地，从而使疗效从
源头上得到了保证。 在服务上，

白云山和黄斥资
8000

万元，与当
地药店联手，在全国推出

6600

家
“永不过期”的药店，凡购买白云
山中药，均可以旧换新，这意味
着白云山中药将“永不过期”。买
白云山复方丹参片可免费享受
“个人健康服务”工程，免费咨询
服务热线：

800-830-2398

。

（吴铭）

注销公告

兹有潢川县黄国粮贸有限责任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
散， 并申请注销， 其债权债务由河南黄国粮业有限公司承
担。

特此公告
潢川县黄国粮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河南黄国粮业有限公司
2010

年
7

月
5

日

声 明

兹有孔令杰五
菱版

LZW1025SB3

货车， 车架号：

2068700

，发动机号：

8A60310101

， 其车
购税完税证明副本，

证号：

10410338671

，

因不慎丢失，特声明
作废。

声 明

兹有毕广田的

教师资格证，证号：

96411654000076

7

，因不慎丢失，特

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信阳市
河区五星花岗
石厂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1150261506489

3

，因不慎丢失，特
声明作废。

声 明

兹有光山县泼
陂河镇第二初级中
学的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正、副本（事正
第

141152200287

号）， 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光山县泼河中学
2010

年
7

月
8

日

声 明

兹有余秀珍的
坐落在光山县城关
解放街

29

号的建设
用地批准书

[

光宅
字 第 （

GT

）

0000450]

， 因不慎
丢失，特声明作废。

2010

年
7

月
8

日

声 明

光山县蔡桥信用社
储蓄存单不慎遗失，存
单号码为

85011172579 -

85011172600

，共
22

份，丢
失时间：

2010

年
3

月
5

日。

特此声明作废。

光山县蔡桥信用社
2010

年
7

月
10

日

招 标 公 告

罗山县农业综合开发
(

扶贫开发
)

办公室
将对

2010

年农业综合开发土建工程实行公开
招标，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罗山县
2010

年农业综合开
发土建工程包括

l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工程、

0．13

万亩种粮大户试点工程、

0．3

万亩增
量资金中低产田改造工程， 项目区分别在罗
山县尤店乡、楠杆镇、东铺乡实施。土建工程
共分五个标段， 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工
程分三个标段， 种粮大户试点工程和增量资
金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各一个标段， 建设内容
为渠道硬化、道路硬化、斗农门桥涵等渠系建
筑物配套，施工工期为

3

个月。

二、项目资金：本次招标工程建设资金为
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

三、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
格、类似工程施工经验、良好的财务状况和商业
信誉、无不良记录、持有水利工程三级

(

含三级
)

以上、建筑工程二级
(

含二级
)

以上资质的企业。

四、 出售招标文件时间：

2010

年
7

月
13

日
至
7

月
23

日
(

公休日除外
)

，上午
8

：

00

一
11

：

30

，

下午
3

：

00

—

6

：

30

。 凡有意参加投标的单位请
派人持介绍信或法人委托书、个人身份证、企
业资质证、税务登记证、营业执照、安全生产
许可证、 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原件和一套加盖
法人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到罗山县农业综合开
发
(

扶贫开发
)

办公室报名，购买招标文件。

五、开标日期：

2010

年
8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
罗山县农业综合开发

(

扶贫开发
)

办会议室开
标。

六、招标文件每套售价人民币
1000

元，售
后不退。

招标人：罗山县农业综合开发
(

扶贫开
发
)

办公室
单位地点：罗山县行政中心主楼三楼
联系人：何明信高红联
联系电话：

0376-2178266

2178268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第一条为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
监督，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党内有关规定和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领导干部包括：

（一）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
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
派机关中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

下同）的干部；

（二）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
处级副职以上的干部；

（三）大型、特大型国有独资企业、国有
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和国有控
股金融企业） 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和中型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独资
金融企业和国有控股金融企业） 的领导班
子成员。

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和已
退出现职、但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干
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本人
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
等事项：

（一）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
况；

（三）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

（四）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通婚的
情况；

（五）子女与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
情况；

（六）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

（七）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包括配偶、

子女在国（境）外从业的情况和职务情况；

（八）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的情况。

第四条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收
入、房产、投资等事项：

（一）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
贴等；

（二）本人从事讲学、写作、咨询、审稿、

书画等劳务所得；

（三）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
产情况；

（四）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
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包括
股权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
他金融理财产品的情况；

（五）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非上
市公司、企业的情况；

（六）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注册个体
工商户、 个人独资企业或者合伙企业的情
况。

第五条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本规定第三
条、第四条所列事项。

第六条领导干部发生本规定第三条
所列事项的，应当在事后

30

日内填写《领导
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并按照规定报
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告的，特殊原因
消除后应当及时补报，并说明原因。

第七条新任领导干部应当在符合报
告条件后

30

日内按照本规定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

领导干部辞去公职的， 在提出辞职申
请时，应当一并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第八条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的组织（人
事）部门负责受理：

（一）中央管理的领导干部向中共中央
组织部报告， 报告材料由该领导干部所在
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 交所在党委（党
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二） 属于本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向
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不属于本
单位管理的领导干部， 向上一级党委（党
组）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报告材料由该
领导干部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交
所在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领导干部因发生职务变动而导致受理
机构发生变化的， 原受理机构应当及时将
该领导干部的报告材料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转交新的受理机构。

第九条领导干部在执行本规定过程
中，认为有需要请示的事项，可以向受理报
告的组织（人事）部门请示。

请示事项属于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受理
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及时
答复报告人；属于本规定的解释问题，受理
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向中
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组织部、

监察部请示，并按照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的意见答复报
告人。报告人应当按照组织答复意见办理。

第十条报告人未按时报告的， 有关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督促其报告。

第十一条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
察机关（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对报告
情况进行汇总综合， 对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进行专项治理。

第十二条组织（人事）部门在干部监
督工作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 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经本机关、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
准， 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的材料。

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在履行职责时，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
批准， 可以查阅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的材料。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经
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 可以查阅案件涉
及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第十三条纪检监察机关（机构）、组
织（人事）部门接到有关举报，或者在干部
考核考察、 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
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经纪检监察机关（机构）、

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对
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进
行调查核实。

第十四条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
门对报告人的报告材料， 应当设专人妥善
保管。

第十五条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和组织（人事）

部门要加强对本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领导干部应当按照本规定如实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自觉接受监督。

第十七条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根据
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

诫勉谈话、 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免职等处
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

（二）不如实报告的；

（三）隐瞒不报的；

（四）不按照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的。

不按照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同时该事项构
成另一违纪行为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合并处理。

第十八条本规定第三条第（六）项所称“移居
国（境）外”，是指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获得外国国
籍，或者获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

本规定第四条所称“共同生活的子女”，是指领
导干部的未成年子女和由其抚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
成年子女。

本规定第四条第（三）项所称“房产”，是指领导
干部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为所有权人或者共
有人的房屋。

第十九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
央组织部、 监察部可以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实施细
则。

第二十条中央军委可以根据本规定， 结合中
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制
定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和政
府，需要扩大报告主体范围或者细化执行程序的，可
以根据本规定，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

监察部备案。

第二十二条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5

年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
入申报的规定》、

2006

年发布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同时废止。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